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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国家大剧院艺术发展基金会
项目管理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和指导北京国家大剧院艺术发展基金会（以

下简称“本基金会”）项目的管理工作，确保项目顺利实施，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基金会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

规以及《北京国家大剧院艺术发展基金会章程》的规定，结合基

金会工作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基金会所有项目的立项、管理、执行、

监督与评估、档案管理等环节。

第三条 本制度所称项目包括资助型项目和自主执行型项目。

第二章 项目立项管理

第四条 本基金会所立项目必须遵守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

符合《北京国家大剧院艺术发展基金会章程》规定的宗旨和业务

范围。

第五条 由基金会直接开展的项目，由项目负责人提交《项

目立项申请》，经过意见征询、法务和财务审核、秘书处综合审

定进行立项审批。项目立项申请应包括如下内容：

1．项目名称及项目宗旨；

2．项目背景；

3．前期调研及可行性分析；

4．项目受益对象（包括间接受益对象和直接受益对象）的

范围、人数、遴选标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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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项目资金来源及金额、执行方案及预算；

6．项目预期效果及社会影响力；

7．项目评估指标；

8．项目风险预案；

9．其他必要的项目准备。

第六条 基金会资助的项目，由被资助方提交《项目申请书》，

经过意见征询、法务和财务审核、秘书处综合审定进行立项审批。

第七条 一般慈善项目，经基金会秘书长、理事长批准可开

展实施。开展《章程》规定的重大慈善项目，应当由理事会表决

通过，并按规定向业务主管单位和登记的民政部门报告。

第三章 项目实施管理

第八条 由基金会自主执行的项目，项目负责人负责项目实

施，应按照协议和实施计划进行，确保项目的质量和效益，严格

依法依规实施项目。严禁徇私舞弊，不得利用关联关系损害基金

会以及捐赠人、受益人的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第九条 由基金会资助的项目，由被资助方负责项目实施，

应按照项目申请书和预算开展。禁止项目合作方未经允许，以本

基金会和本基金会合作伙伴名义开展任何活动。

第十条 项目实施实行全过程监管，项目负责人负责整个项

目的日常管理、检查验收、定期汇报，确保项目按计划有序推进、

资金支出按预算执行、项目效果按绩效输出。项目负责人应要求

被资助方应定期向基金会汇报项目进展。

第四章 项目资金管理

第十一条 项目实行资金专项管理，确保项目资金的合法、

合规、高效使用。项目接收的捐赠资金应全部进入本基金会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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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款专用，基金会任何部门或个人不得侵占或挪用；严格按款项

使用审批权限办事，不得越权签批或擅自拨款；对拨付款项进行

定期检查，发现违规现象及时予以纠正；根据捐赠协议提取的管

理费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及协议约定使用。

第十二条 本基金会依据协议条款、经费预算、项目进度、

检查与验收结果，向项目合作方（包括但不限于项目执行方、被

资助方及供应商等合作各方）分批拨付项目资金。申请拨款时，

项目负责人应审查项目合作方根据项目进展情况向本基金会提

交的项目执行计划与预算、项目阶段性或项目结项报告及合法有

效的财务凭证，审查无误后，经财务人员审批通过后方可拨款。

第十三条 项目负责人和财务人员应当对项目合作方的执行

情况与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检查和监督。

第五章 项目监督、评估与反馈

第十四条 项目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应接受业务主管部门、登

记机关和基金会监事的检查与监督。项目负责人和财务人员配合

提供有关材料。

第十五条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项目负责人对公益项目方案

执行效果和影响力进行评估，进一步完善项目方案，提升项目质

量。

第十六条 项目负责人在项目执行完毕的一个月内，搜集整

理完成项目报告及所需上报的验收材料，并上报秘书处，提请开

展项目验收。秘书处应根据项目结项情况，对项目合作方进行验

收。

第十七条 及时向捐赠人反馈项目实施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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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项目档案

第十八条 要建立、健全项目档案，项目档案要坚持每年进

行一次分类整理，归类建档，一项一档。

第十九条 项目资料归档要做到及时、完整、规范。

第二十条 项目资料归档范围包括立项、实施、结项等相关

的文字资料和音像资料。

第二十一条 项目档案由项目负责人按基金会档案管理规定

整理后，交秘书处归档妥善保管。项目档案管理人员要坚持登记

归档和借阅，对借出的项目档案及时催还，以保证项目档案的安

全。

第二十二条 项目相关法律文书签订后，原件交由秘书处存

档，复印件一式两份，分别由项目负责人和财务人员存档备查。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三条 本制度经北京国家大剧院艺术发展基金会第

一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并于 2023 年 9月 14日起施行，

解释权归属于理事会。


